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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造了奇迹 中国带来了希望

作者：张冠梓    发布时间：2010/02/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访美国著名中国法研究专家孔杰荣教授 

  孔杰荣（Jerome A. Cohen)，著名中国法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原副院长、现纽约大学法学院

位。1951-1952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此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于1955年以第一名的成

位。1955-1956年，孔杰荣先后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

Frankfurte）的助理和法律秘书。1958年，他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助理法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的

习和研究中国法，成为美国中国法研究的先驱者。1965年，他创建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并担

学院，期间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1989年至今，他受聘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2005年初在纽约大学

首届主任，使其成为美国中国法研究的另一个学术重镇。他对中国现代法律的发展与完善也作出了重要贡

面的友好合作与交流、积极协助中国当代的法律改革、培养大量专长于中国法的海外学者和律师等。 

  2009年5月5日，孔杰荣教授（以下简称“孔”）应邀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

“张”）的采访。 

  三十而立：转向中国法律研究 

  张：孔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访谈。作为美国较早进行中国法研究的开拓者，您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

院长期间创建了哈佛东亚法律研究中心。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中国法律作为研究对象？ 

  孔：我是1960年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法的。从1951年自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直到1958年进入美国加州大

学教授，我和中国法并无直接接触，也无太大兴趣。 

  一个机缘是，195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在一次工作面试中曾对我讲，应该

我对他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离奇的想法”，然后就继续去搞我所感兴趣的公法了。但出乎意料的是，

授的提议不约而同。考虑到当时美国已经有几十位非常不错的宪法专家了，我可能也会做得不错，但不会

展。中国大圣人孔子说过“三十而立”，那时我也正步入而立之年，于是我尝试着去做一些不同的、有趣的、令人

伯克利开始潜心学习中文。洛克菲勒基金会恰好给我提供了这个研究当代中国法律与社会的机会，让我可以去

过的事情。那时，我预感中国将来会起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美国将来应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在美国没

要专家专门研究、了解中国的法律发展。于是，我想在这方面下功夫。当对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不可思议，很不解我

就像进修道院一样去研究中国法律制度。 

  关于开始学习中文的具体时间，我一直记得很清楚;1960年8月15日9点钟。那时我已经决定将来要研

在美国还不太受重视，也被认为它在经历了“反右”和“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后，其政法系统遭到很大破坏。但我相信，那

重要的国家应该有、也必将会有更好的法律制度。所以，我认为一是自己应该多学习、了解、研究法律；二是如果



作，也可以帮助美国的法官、政府了解中国法律。中国很重要也很有前途，应该抓住机会多了解一些中国

对于西方人来说，学习中文是很难的。当然这和时代有关系。在早期，即使像费正清这样的著名老专家，

说得也不是很流利。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中文水平就大不一样了。我3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对

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个中文系开设课程，我因其学习进程太慢没有参加，而是选择自学。同时，我

了两位来自中国的老师，他们俩都很有学问，普通话也非常标准。我还经常参加当地中国人的活动，每天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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